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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辖区住建领域案件调研报告 

 

近年来，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，房地产政策的变动，房

产价格有所波动，住建领域纠纷大量产生，进入诉讼程序的

案件快速增长，对基层社会治理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产生了

不利影响，影响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，也直接造成司法资

源的巨大浪费。为分析住建领域纠纷的成因和趋势，为住建

领域诉源治理提供决策依据和有力参考，滨州中院对 2020

年度至 2021 年上半年住建领域纠纷开展了系统调研，分析

了相关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，现报告如下。 

住建领域的纠纷所涉及案由较多，本次选取涉诉量较大

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、物业服务合同纠

纷进行分析。 

一、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

（一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特点 

1. 近年来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增速较快。2020 年

滨州辖区受理一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 995件，同比上涨

21.04%，2021 年仅上半年即受理 663 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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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收案数量变化 

 

关联案件不断增多，法律关系复杂，容易引发多种社会

问题。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容易引发民间借贷、公司破产、

建筑设备租赁纠纷、建材买卖合同纠纷，取证困难，案件事

实不易查清。 

2.无效合同比重大，涉诉企业管理混乱，影响合同效力

的因素多样化。因建设工程合同需要具备相应资质、有的工

程需要招投标、有的工程限制分包转包等因素，该类纠纷无

效合同比重大。经对随机抽取的 500 件案件作为样本，有 45%

的案件合同无效。 

3.案件审理周期长，司法鉴定成为影响审判效率的首要

因素。2020 年度，滨州辖区一审民商事案件平均结案率为

96.47%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结案率为 90.86%；2020 年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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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辖区一审民商事案件平均调撤率为 47.1%，建设工程合

同纠纷调撤率为 45.9%。 

2020年度建设工程合同案件结案方式 

 

由上述特点分析可知，该类案件因管理不到位，案件事

实难以查清，且涉及上下游关联案件多，处理不好容易对基

层社会处理产生不利影响，亟待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诉源治

理。 

（二）对策建议 

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主体均受住建部门的管理，从源

头上解决纠纷，需要住建部门与法院合力完成。 

1.全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

过程中发现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和相关人员涉嫌存在以下违

法行为的，应当依照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

定查处管理办法》（建市规〔2019〕1 号）的规定，向工程所

结案方式 

判决 

撤诉 

调解 

驳回起诉 



4 
 

在地的同级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，并将相关证据或违

法线索一并移送：（1）建设单位存在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

应资质的施工单位、应当招标而未招标、与承包单位签订“阴

阳合同”、肢解发包等违法发包行为的；（2）施工单位存在

转包、违法分包、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的；（3）不具备相应

资质的实际施工人通过签订虚假联营、合作、内部承包合同

等方式借用有资质的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; （4）施工

单位转让、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

的名义承揽工程的;（5）注册执业人员在认定有转包、挂靠

行为的项目中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。 

2. 人民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合同案件中发现建设主管

部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,需要有关单位采取措施

的,可以向同级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,由建设主管部

门依法处理。建设主管部门接到司法建议后,应当将处理结

果及时反馈人民法院。 

3.建设主管部门在查处违法发包、转包、违法分包、挂

靠等违法行为时,发现涉及民事诉讼的,应当及时将认定查

处意见和相关线索移送相关人民法院。 

4. 根据建设工程审判实际需要,建立建设工程案件咨

询专家库,选聘一批在建设工程领域施工、监理、审计、招

标等方面经验丰富的专家。人民法院对建设工程专业问题向

专家咨询；人民法院可委托专家作为调解员，协助调解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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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类案件。 

5.对涉诉较多的企业，应分析其涉诉原因，通过司法建

议等形式进行反馈。企业亦可聘请专家对其进行指导整改，

防范风险。 

二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

商品房建设工程延期引发的延期交房、延期办证等极易

导致“批量”诉讼，若处理不善，也易引发群体性事件，影

响社会稳定。 

（一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特点 

1.近几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，房地产业的繁荣，因建

设工程施工逾期，引发商品房逾期交房、逾期办证的批量诉 

讼增多。2020 年收案 1070件，同比上涨 80.3%。 

 

因涉案楼盘规模大，部分小区先由小部分购房者试探性

提起诉讼，其他购房者视情况再后续提起诉讼，一旦处理不

好，极其容易引发群体事件，不利于社会稳定。 

年度 收案 结案 

结案方式 

判决 调解 
司法

确认 
撤诉 

2020年 1070 1052 349 172 308 194 

2021年上半年 331 253 102 40 9 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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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涉案较多的 8 家房地产开发企业，所涉案件占全

市房屋买卖合同案件的近 50%，司法确认、调撤比例高。 

涉诉较多的企业 

涉诉企业 

涉诉

案件

数 

案件处理情况 

司法确

认 
撤诉 调解 判决 

山东长河豪门投资置业有限公司阳信分公

司 
237 237 0 0 0 

山东省惠民县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22 0 11 1 

10 

山东齐星房地产有限公司 38 38 0 0 0 

山东鲲鹏置业有限公司 22 4 9 8 1 

金羚置业有限公司 46 0 1 0 45 

滨州市永盛置业有限公司 20 20 0 0 0 

滨州市顺安置业有限公司 44 2 4 6 32 

胜利油田华滨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9 7 15 25 
2 

2. 房地产业近年蓬勃发展，因商品房设计问题、质量

问题、车位问题频发。如胜利油田华滨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

公司所涉案件中，均因高层住宅“一梯四户”，中间户与边

户不能同时开门，存在设计缺陷，主管部门在竣工验收时并

未发现问题，业主收房后发现此问题，在群众中影响非常不

好，虽住建部门后续出台整改措施（中间户改为内开门），

因影响各业主实际使用面积，各业主对处理结果不满，引发

批量诉讼。 

（二）对策建议 

1.建设主管部门严格审查规划设计问题，对出现问题及

时责令涉事企业整改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期。 

2.提高基层组织纠纷解决能力、树立多元解纷工作理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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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司法服务触角，做好纠纷预防工作。理顺社区、住建部

门、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权责关系，利

用基层组织深入群众、信息灵敏的优势，及时发现纠纷隐患，

尽量把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，形成各方参与、共管共治格局，

坚持“尊重、理解、关心、解难”的原则，努力提高纠纷的

诉前化解成功率。 

3.对因政策问题或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整个楼盘存在办

证问题的小区，依托诉讼服务中心成立由住建部门、消防部

门、居委会、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多部门的纠纷化解协调联动

小组，共同商讨解决方案，对存在的影响消防验收、不符合

规划等的问题，由消防救援部门、住建部门、行政执法局等

予以现场指导并跟踪督办，商品房开发公司、物业公司限期

整改，验收合格的当场核发验收文件；对用地手续瑕疵问题，

由自然资源局逐一登记，并逐个协调落实。 

4.通过公开典型案例，统一裁判标准，以案释法，加大

房屋买卖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，积极正确引导舆论，营

造房屋买卖领域纠纷依法多元化解的社会氛围，巩固房屋买

卖领域诉源治理的良好态势，带动其他相关领域的诉源治理

工作逐步走深走实，防止问题反弹。 

 

三、物业纠纷 

（一）物业纠纷特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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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近年来物业纠纷收案情况看，我市物业纠纷总量不大，

但逐年增长，从其他地市发展趋势来看，如不及时规范处理，

物业纠纷将呈井喷趋势。物业纠纷除少量业主因物业公司服

务等问题起诉物业公司的外，绝大部分为物业公司催缴物业

费案件，案件标的较为单一。 

物业纠纷原告为物业公司的比例 

年度 结案数 其中原告为物业公司的 占比 

2020年 237 234 98.70% 

2021年 1-6月 110 106 96.36% 

实践中，业主拒缴物业费的原因多种多样。有的业主认

为物业服务有瑕疵，如垃圾不及时清运、打扫不及时等；有

的是开发商交房时存在质量问题未能及时解决，业主因此拒

缴物业费（多存在于使用自营物业的开发商）；有的是房屋

出现问题需要维修，开发商与物业相互推诿，均不承担修理

责任。第一种情况虽仅涉及物业合同双方，但往往举证较为

困难；第二、三种情况不仅涉及物业公司与业主，还涉及开

发商，产生物业纠纷的原因并不基于物业合同本身，还涉及

房屋质量问题。 

案件实体审理比例小，撤诉率较高。 

 

物业纠纷结案方式情况 

年度 收案 结案 结案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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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决 调解 
司法确

认 
撤诉 

2020年 237 237 41 7 1 188 

2021年上半年 110 95 21 3 0 71 

物业纠纷案件近几年撤诉率均在 70%以上，诉讼中原告撤

诉的原因主要有：经调解双方和解后原告撤诉、被告因获知

案件被起诉至法院而缴纳了物业费。撤诉案件中，按撤诉处

理的比例近两年较高。按撤诉处理案件多因原告未按期缴纳

诉讼费。 

批量案件是欠费类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发案的主要形式。

2020 年博兴县人民法院受理物业服务合同案件 72 件，山东

省博兴志成物业有限公司起诉 71 件，均以撤诉方式结案，

占当年全市收案的 30.4%。邹平和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起诉

61 件，60件以撤诉方式结案，1件以判决方式结案，占当年

全市收案的 25.7%。2020 年全市涉诉物业公司 31 家，可见

不到 1%涉案数量较多的物业公司引发了超过 50%的物业纠纷

案件数量，大部分物业公司零星涉案。 

诉讼标的普遍较小，司法资源消耗高。物业公司提起的

追讨物业费案件大多是在三年的诉讼时效内提起，涉案诉讼

标的普遍低于 1 万元，案件受理费大多为 50 元，减半收取

后 25 元，但消耗的司法资源较高，包括文书材料打印费用、

人员精力的占用等，物业公司以较低的成本将法院作为催讨

物业费的高效手段。 

从物业纠纷的以上特点可以看出，若诉前做好涉诉量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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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的少数物业企业批量案件化解工作，大量物业纠纷可在诉

前解决。 

（二）对策建议 

1.提升基层组织纠纷解决能力，拓宽物业纠纷解决渠道。

加强与各方沟通协调，由职能部门、业主委员会、行业协会、

基层自治组织、网格员等共同组成立体化多元解纷网络，发

挥基层调解组织处在基层第一线，具备深入群众、信息灵敏

的优势，把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，共同创建“无讼村居（社

区）”。 

2.从解决核心矛盾出发，化解涉众“小案件”。大部分

物业纠纷案件在基层，标的额小、案情清晰，看似不起眼，

实则可能对当事群众正常生活产生较大影响。有的物业公司

在与群众出现纠纷时怠于解决，群众只能通过不缴费的行为

对抗，企业未先行充分沟通转而诉至法院，甚至将司法途径

作为主要催收方式。对这类情况应当先行组织双方充分沟通，

妥善化解矛盾。 

3.对涉批量案件较多的企业，分析其涉诉原因，通过司

法建议等形式进行反馈。各法院对于本辖区年涉诉量较大的

企业，应当分析其在服务水平、合同条款设置等方面是否存

在问题，视情况通过司法建议等方式反馈相关企业、行业协

会、主管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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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

2021 年 9月 16日 


